
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对山

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新巨丰公司”）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容诚审字

[2026]100Z4288）。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

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一、保留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审计范围受限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14，附注五、15及附注十六、2所述，自 2025年 3月

27 日新巨丰公司控制纷美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纷美包装”）后，新巨丰

公司及纷美包装管理层无法获取 Greatview Holding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及其子

公司（以下简称 GHIL 集团）以及 Future Strategy Investment Fund Limited

Partnership（以下简称基金）的相关财务资料，用以评估和确认其持有的对 GHIL

集团股权投资（金额为 464,039,673.74 元）及对基金 A 类权益投资（金额为

541,041,222.00元）自购买日起的公允价值。受此事项影响，如财务报表附注五、

20及附注七、1.（2）所述，新巨丰公司收购纷美包装股权在购买日确认的商誉

金额 160,788,673.94 元，以及 2025 年末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的结果均存在不确

定性。因未能取得上述金融资产相关财务资料，导致审计范围受限，且由于上述

金融资产、商誉金额对新巨丰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我们亦无法执行其他替

代程序就上述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不能确

定上述金融资产及商誉可能需要调整的金额，以及该调整对相关披露的影响。

二、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2019 修订）》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



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如前文“一、保留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部分所述，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以对新巨丰公司 2025 年 12月 31日财务报表中的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确认以及商誉的金额加以核实，不能确定可

能需要调整的金额，以及该调整对相关披露的影响。

上述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对新巨丰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不具有审计准则

所述的广泛性影响，原因如下：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一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五条的规定：“广泛性，是描述错报影响的术语，用以说明错报对财务报

表的影响，或者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而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

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形包括下列方面：

（一）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

（二）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但这些要素、

账户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当与披露相关时，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

要 。”

上述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仅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商

誉等特定财务报表项目相关，这些报表特定项目不构成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不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该事

项对新巨丰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具有广泛性。

三、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对于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公司董事会认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客观和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实际的

财务状况，揭示了公司面临的风险，公司董事会同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四、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针对以上事项，公司已积极采取如下具体措施：



1、公司下属子公司纷美包装已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针对本公司取得纷美

包装控制权之前由纷美包装前任管理层主导的纷美包装国际业务重组事项开展

独立调查。根据独立调查情况，纷美包装前任管理层的若干成员存在可能被认定

为未履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职责及信托义务等情况。纷美包装前任管理层所述

国际业务重组的目的、理由等均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且前任管理层若干成员故

意采取了一系列方式将纷美包装国际业务重组相关交易规模测试比率降低至香

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要求的 25%的比例门槛以下，以规避纷美包装股东会对国际业

务重组事项的审批等；

2、根据纷美包装国际业务重组事项的独立调查情况，纷美包装已经聘请律

师并拟采取进一步诉讼等法律行动。同时，纷美包装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推动香港

相关执法机构等对有关事项采取包括刑事调查在内的监管调查，纷美包装有权对

前任管理层的相关成员提起后续法律诉讼，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前任董事、高级管

理层、可能与相关董事及管理层成员串通及合谋实施国际业务重组事项的外部交

易对手等，以维护纷美包装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3、针对纷美包装的国际业务重组事项及 GHIL集团未配合提供财务资料等

事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分别在香港高等法院提交诉讼申请，要求撤销纷美包

装国际业务重组事项并要求 GHIL集团提供其财务报表等财务资料，公司将依法

合规推进有关诉讼案件及争议解决程序，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由于有关诉讼案件均在审理过程中，最终的诉讼及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持续跟进诉讼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针对上述导致公司形成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事项，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将会

持续跟踪相关事项进展并根据证监会和深交所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切实维护好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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